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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国际法领域的理论与实
和仲裁庭区分法院管辖权与案件可受理性做法，指出
解决WTO与RTAs争端机制矛盾中具有一定的应
法上关于反措施的制度建构和实践认识，指出由
反措施而引发的争议是不恰当的。指出各司法机
出发，奉行司法克制主义，降低国际法在
更有效的促进国际贸易法体系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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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型区域贸易协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激增，形成了在

态，规范意义和组织意义上的破碎现象已然形成。由于WTO协议和区域性贸易协议

争议发生，极有可能引发争端当事国挑选法院和平行诉讼，给WTO与RTAs的关系

RTAs的司法威望，破坏条约当事国对遵守条约的合理预期，更关键的是将导致多

化，不利于自由贸易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和谐发展。就该问题已然引发多方关切。

管辖机构的国际民商事争议中解决管辖权竞合的做法中寻求解决方案，如先受理法院原

亦从国际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如国际礼让、善意原则的运用角度进行探讨。[2]

成为WTO或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的基本原则，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本文笔者不揣冒昧，通过总结国际法庭和仲裁庭在管辖权与可受理性的区分及反措施

治背景中产生的有益做法，寻求在本论题与国际公法理论之间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关联

提供一个新的注解。 

 
一、管辖权(Jurisdiction )与可受理性(Admissibility) 

目前，国际法学界对于WTO与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冲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辖权

性。实际上，在当今国际法庭处理管辖争议的实践中，已出现将法庭的管辖权问题

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在化解管辖权冲突中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金的巧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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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受理性分析，但作为一种视角，如能恰当借鉴，必将为WTO与区域性平行争

（一）其他国际性争端解决机构在该问题上的实践 


